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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電視節目分級制度推廣 

短片、漫畫徵選辦法 

一、 徵選項目 

 短片 

 漫畫 

二、 活動目的 

為提升民眾對於電視節目分級認知及媒體素養，藉由短片、漫畫素材之呈

現，以淺顯易懂及有趣多元之表達方式，讓社會大眾瞭解電視節目分級制

度之內涵，除推廣電視節目分級標識作為民眾收視影視內容之重要參考指

標外，同時傳達兒童及家長有關電視節目分年齡及分時段播送、情節警示

或親子鎖等之觀念(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如附件)，以建立正確的收視習

慣，建構健康的傳播環境。 

三、 參賽對象及分組 

不限國籍與年齡，學生或一般民眾均可參賽，參賽者不限參賽組別及件數。 

四、 活動時程 

項目 執行項目 

報名收件 自 108年即日起至 10月 23日止 

評審期間 預定 108 年 11月底前 

得獎名單公告 預定 108 年 11月底前 

頒獎及成果發表 預定 108 年 12月底前 

五、 作品分類及規格說明 

類別 規格內容 

短片 

 影片長度: 3~5分鐘以內為限，3 分鐘內者更佳 

 拍攝器材不限。 

 參賽作品須由參賽者自行創作且未公開發表，如曾經被公開放

映、展出或於其他比賽獲獎，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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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規格內容 

 參賽作品片頭僅能出現作品名稱，片頭及片尾請勿出現任何單

位/學校 logo、名稱、人員名單等識別參賽者資訊。(可預先將

參賽者資訊放入片尾，但繳交作品時需先剪掉，待確認得獎後，

活動單位將播放有參賽者資訊之完整檔案) 

漫畫 

 1-4格漫畫 

 使用電腦完稿請以 300dpi作畫並存檔為 AI、PS 、TIFF 等高解

析圖檔格式。 

 請同時繳交電子檔案及郵寄 A4 尺寸的列印稿至活動單位。 

六、 報名程序 

(一) 一律於活動官網報名 https://www.tca.org.tw/，程序如下: 

步驟一: 填寫報名欄位 

(一)選取參加類別（短片、漫畫類） 

(二)填寫作品標題及作品介紹 

(三)填寫報名資料及作品雲端下載連結網址 

步驟二: 勾選同意「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步驟三: 下載填寫「參賽作品授權聲明書」 

步驟四: 郵寄「參賽作品授權聲明書」及漫畫列印稿至活動單位 

步驟五: 完成報名 

(1) 短片提供: 

將檔案上傳至雲端空間，並將雲端下載連結填入報名表單。 

(2) 漫畫提供:  

將檔案上傳至雲端空間，同時將雲端下載連結填入報名表單後，列

印畫稿(A4尺寸)，做好防折措施，郵寄至 10558台北市松山區八德

路三段 2號 5樓，電視節目分級推廣小組收。 

(二) 參賽者於報名後若欲取消，請以 Email通知活動單位。 

七、 獎項說明 

(一) 短片 

名次 獎額 獎項(新台幣) 

https://www.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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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獎額 獎項(新台幣) 

第一名 1 名 100,000元 

第二名 1 名 50,000元 

第三名 1 名 20,000元 

人氣獎 1 名 5,000 元 

優選 3 名 每名 2,000元 

 

(二) 漫畫 

名次 獎額 獎項(新台幣) 

第一名 1 名 50,000元 

第二名 1 名 20,000元 

第三名 1 名 10,000元 

人氣獎 1 名 3,000 元 

優選 7 名 每名 1,000元 

(三) 得獎名次第一名至第三名及優選獎項，由評審小組評定選出；人氣獎，

由評審小組按參賽組別，選出短片組 10支作品，漫畫組 15支作品，

放上 FaceBook活動粉絲專頁上，並依據該短片、漫畫按讚數據最高者

獲獎。 

(四) 獎項由評審會議視參加作品水準，予以「從缺」或「增加得獎名額」

辦理，獎金隨實際情況彈性調整，以不超過原獎金總額為限。 

(五) 依據財政部規定，得獎獎品或獎金都需列入所得，全年所得獎的獎品

價值超過市價 1,000元(含)以上者，年度報稅時必須計入個人所得中。 

(六) 得獎獎金依「所得稅法」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獎金超過

新台幣 20,001(含)者，將由活動單位依規定代扣繳 10%稅金(非中華民

國國籍人士者，則必須依規定扣繳 20%稅金)。並開立年度扣繳憑證(限

中華民國國籍人士)，並由參賽者簽署，始可領取獎金。 

(七) 得獎者應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供活動單位檢視得獎者身分。 

(八) 得獎者若為未成年人，需檢附未成年得獎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若無

者，請提供戶口名簿影本)及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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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選說明 

(一) 資格審查 

活動單位審查參賽者填寫資料是否齊全，若資料不齊全，且經通知未於報

名截止日（108年 10月 23日）前補正者，不列入完成報名。 

(二) 評選標準 

1、短片作品 

評分標準包括作品的主題傳達程度(35%)、故事性(30%)、創意性(25%)、

完整性(10%)。 

2、漫畫作品 

評分標準包括作品的主題傳達程度(35%)、創意性(25%)、趣味性(25%)、

繪圖技術技巧表現(15%)。 

(三) 評選方式：採初選及決選兩階段評選 

1、初選：由活動單位邀請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小組，召開初審會議決定入

圍決選作品。 

2、決選：召開決審會議評議入圍作品，決定得獎名單，各類組獎項得視

參加作品水準，予以「從缺」或「增加得獎名額」。 

九、 活動單位 

主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十、 活動洽詢 

聯絡窗口：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宋小姐 

連絡電話：02-2577-4249 分機 869 

聯絡郵件：jessie_sung@mail.tca.org.tw 

活動官方網站：https://www.tca.org.tw/ 

十一、 注意事項： 

(一) 個資聲明：因活動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此次徵選活動之用，本活

動單位將嚴加控管，以保障個人資料之安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參加本次競賽活動者，視為瞭解及同意活動單位為本活動聯繫、頒獎

需要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 

(二) 參賽者須詳閱徵選辦法等相關規範，若作品與規定不符，則不列入評

mailto:jessie_sung@mail.tca.org.tw
https://www.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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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三) 入選作品若涉嫌抄襲、非參賽者本身創作作品、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或涉及暴力、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者，或曾經被公開放映、展

出或於其他比賽獲獎，一經察覺，立即取消參賽資格及得獎資格，並

追回獎項之獎金，其衍生的民、刑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概與活

動單位無關。 

(四) 參與徵選作品不得有抄襲、剽竊或侵權情事發生，倘經活動單位發現

或經第三人檢舉並有確切指證者，活動單位將採取以下措施： 

1. 釐清疑義:通知參賽者 7天內提出說明，並得要求提出創作手稿或電

子檔等佐證。 

2. 先納入參選:釐清疑義進行中，得先納入評選作品，若得獎暫緩公告

名次。 

3. 取消資格:經通知未說明或經確認有抄襲、剽竊或侵權取消參賽資格；

得獎者撤銷得獎並追回獎項、獎金。 

4. 通知檢舉人:經檢舉之作品，經參賽者說明後釐清疑義或仍無法釐清

者，經活動單位通知檢舉人，補充侵權證明或可依法提起救濟。逾

30天仍未提出，視為參賽作品未侵權。 

(五) 本活動之得獎作品，其著作權人同意活動單位永久無償運用於推廣電

視節目分級或提升媒體素養相關業務之公益使用，著作權人應承諾對

活動單位不行使著作財產權及人格權。 

(六) 本徵選活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新公告為主；

活動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並保留修改本活

動辦法、解釋及變更之權利。 

 

 

 

 

 

 

 

 

【附件】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及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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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視事業：指無線電視事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二、兒童頻道或兒童節目：指為未滿十二歲之人所製作之頻道或節目。 

第三條      電視事業應依本辦法之規定，將節目分為下列五級，標示分級標識

（如附圖），並依附表一規定時段播送，且不得違反附表二所列不得播出之例示： 

一、限制級（簡稱「限」級）：未滿十八歲之人不宜觀賞。 

二、輔導十五歲級（簡稱「輔十五」級）：未滿十五歲之人不宜觀賞。 

三、輔導十二歲級（簡稱「輔十二」級）：未滿十二歲之兒童不宜觀賞。 

四、保護級（簡稱「護」級）：未滿六歲之兒童不宜觀賞，六歲以上未滿十二歲

之兒童需父母、師長或成年親友陪伴輔導觀賞。 

五、普遍級（簡稱「普」級）：一般觀眾皆可觀賞。 

第四條      電視節目有下列情形之一，列為「限」級，並應鎖碼播送。 

一、描述賭博、吸毒、販毒、搶劫、綁架、殺人或其他犯罪行為細節、自殺過程

細節。 

二、有恐怖、血腥、殘暴、變態等情節且表現方式強烈，十八歲以上之人尚可接

受者。 

三、以動作、影像、語言、文字、對白、聲音表現淫穢情態或強烈性暗示，十八

歲以上之人尚可接受者。 

第五條      電視節目無第四條所列情形，但涉及下列情形之一，列為「輔十五」

級。 

一、情節或對白涉及犯罪、恐怖、血腥、暴力、變態、玄奇怪異或社會畸型現象

且表現方式非屬輕微但未令人產生殘虐印象或過度驚恐。 

二、以動作、影像、語言、文字、對白、聲音呈現性表現或性暗示。 

三、其他對未滿十五歲之人之行為或心理有不良影響者。 

第六條      電視節目無前二條所列情形，但涉及下列情形之一，列為「輔十二」

級。 

一、情節或對白涉及犯罪、暴力、恐怖、血腥、變態、玄奇怪異或社會畸型現象

且表現方式輕微。 

二、以動作、影像、語言、文字、對白、聲音呈現輕微性表現或性暗示。 

三、其他對未滿十二歲兒童之行為或心理有不良影響者。 

第七條      電視節目無前三條所列情形，但涉及下列情形之一，列為「護」級。 

一、涉及打鬥、竊盜、驚悚、玄奇怪異或社會畸型現象。 

二、涉及性或有混淆道德、價值觀者。 

三、其他對未滿六歲兒童之行為或心理有不良影響者。 

第八條      電視節目無前四條所列情形，適合一般觀眾觀賞者，得列為「普」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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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電視節目預告之播送，準用第三條至第八條之規定。 

電視事業於兒童頻道或兒童節目所播送之廣告內容及時間限制，應符合「普」級

或「護」級規定。 

第十條      電視事業播送節目，應於該節目開始及每段節目開始時，以疊印或

插播卡方式，至少標示分級標識十秒鐘，其大小應與螢幕上電視事業之識別標識

相當。 

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含有敏感性內容者，應於該節目開始時，視實際情節清晰

加註警示訊息。所稱敏感性內容，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性。 

二、暴力。 

三、恐怖。 

四、菸酒。 

五、毒品、藥物不當使用。 

六、不當言語與行為。 

七、反社會性。 

八、其他敏感性內容。 

電視節目以數位方式播送後，觀眾選臺時，播送系統具備得提供分級標識及情節

警示訊息功能之簡易節目電子選單表，或其他具備相同功能之機制者，得不於每

段節目開始時標示電視節目分級標識。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經營之頻道，其分級標準與我國相當者，經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後，得逕行標示其原有分級標識或加註情節警示訊息。 

電視事業應協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或其他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帄臺事業，

提供依分級標識或時段，限制兒童及少年觀賞之措施。 

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均屬普遍級者，經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得免標示分級標

識。 

第十一條    新聞報導之畫面，應符合「普」級規定。 

第十二條    電視事業提供之節目表、頻道總表、節目電子選單表或簡易節目電

子選單表，應註明節目級別，供觀眾參考選擇收視。 

第十三條    為落實電視節目分級，主管機關得協調民間團體成立第三公正組織，

協助或輔導電視事業處理節目分級相關事宜。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 

 

 



8 
 

附圖：電視節目分級標識 

附表：電視節目分級播送時段表 

 

 

 

附表：電視節目特殊內容例示說明 

級別 

例示 
項目  

限制級 輔導十五歲級 輔導十二歲級 保護級 普遍級 

不

得

播

出

之

血腥暴
力恐怖 

1.過度描述殺人
或虐待動物
等嚴重違反
人道精神者。 

2. 過度描述暴
力、血腥、恐
怖情節，其表
現方式為十
八歲以上之
人無法接受
的情形。 

1. 強調血腥、暴
力、恐怖之情
節，如：利器刺
（割）入肌膚畫
面 或 身 體 腐
（溶、蛀）蝕等
近距鏡頭太長或
太頻繁。 

2.血腥、暴力、恐
怖程度足以影
響十五歲以上
未滿十八歲之

1. 強調血腥、暴
力、恐怖之情
節，如：利器刺
（割）入肌膚畫
面 或 身 體 腐
（溶、蛀）蝕等
近距鏡頭。 

2.血腥、暴力、恐
怖程度足以影響
十二歲以上未滿
十五歲之人身心
健康或引發模仿

1.鬥毆、打殺等情
節太長或太頻
繁。 

2.重複加諸身體或
心理上的暴力。 

3.令人驚恐不安的
天災、意外、戰
爭或社會暴力事
件之細節。 

4.有引發模仿之虞
的危險行為或有

1.任何對未滿六
歲之兒童發生
不良影響之暴
力、血腥、恐
怖等情節。 

2.易引發未滿六
歲之兒童模仿
有傷害自己或
別人之虞的情
節。 

時間 
電視事業 06:00－16:00 16:00－19:00 19:00－21:00 21:00－23:00 23:00－06:00 

無線電視頻道 普、護 普 普、護 普、護、輔 12 
普、護、輔
12、輔 15 

有線電視
頻道、衛
星電視頻
道(未鎖
碼) 

一般頻道 普、護 普 普、護 普、護、輔 12 
普、護、輔
12、輔 15 

電影頻道 普、護 普 普、護 普、護、輔 12、輔 15 

有線電視
鎖碼頻
道、衛星
電視鎖碼
頻道 

一般頻道 普、護、輔 12、輔 15、限 



9 
 

級別 

例示 
項目  

限制級 輔導十五歲級 輔導十二歲級 保護級 普遍級 

特

殊

內

容 

人身心健康或
引發模仿者，
如：殺人過程的
細節描述、肢體
受傷殘之細節
過程等太長或
太頻繁。 

3.過度描繪自殺過
程細節或提高自
殺之價值。 

者，如：殺人過
程的細節描述、
肢體受傷殘之細
節過程等。 

3.將自殺描繪為遇
到壓力、挫折或
其他問題時之適
當反應。 

傷害他人之虞的
惡作劇行為。 

5.描繪自殺過程情
節。 

性行
為、色
慾、裸
露或具
性意涵 

1.屬於重度猥褻
的鏡頭或情
節，及脫離常
軌的性行為
鏡頭，如：與
未滿十八歲
之人性交、人
獸性交、輪
姦、屍姦等。 

2.屬於性虐待的
鏡 頭 或 情
節，及描寫施
加或接受折
磨、羞辱而獲
得性歡樂之
情節。 

3.屬於暴力的鏡
頭或情節，及
描述強暴過
程細節，表現
方式使人以
為對他人進
行性侵害是
被認可之行
為。 

1.強暴過程的細節
描述。 

2.強烈性暗示的對
白、聲音或動
作。 

3.從劇中人物之動
作可以看出涉及
暴力、凌辱、猥
褻或變態等性行
為者。 

1.性暗示的對白、
聲音或動作，且
表現方式非屬輕
微。 

2.劇情必要時，下
列不涉及猥褻或
性行為之鏡頭不
受此限： 

(1)背面全裸。 

(2)透過毛玻璃或其
他有相同遮掩
效果之全裸。 

1.令人尷尬、反感
之性話題、性暗
示或肢體接觸。 

2.有誤導六歲以上
未滿十二歲之兒
童偏差性觀念或
對性別關係不當
認知之虞者。 

3.為增加娛樂效果
或以戲謔方式呈
現之涉及性別的
話題或內容。 

4.劇情必要時，下
列不涉及猥褻或
性行為之鏡頭不
受此限： 

(1)以裸露上半身為
常習者。 

(2)背面上半身裸露
鏡頭。 

1.任何涉及性行
為、色慾、裸
露或具性意涵
等之內容。 

2.劇情必要時，下
列不涉及猥褻
或性行為之鏡
頭不受此限： 

(1)以裸露上半身
為常習者。 

(2)背面上半身裸
露鏡頭。 

不當之

言語、

動作 

過度低俗、粗
鄙、令人反感之
言語、動作十八
歲以上之人無
法接受者。 

低俗、粗鄙、令人
反感之言語、動
作，對十五歲以上
未滿十八歲之人身
心發展有不良影響
者。 

低俗、粗鄙、令人
反感之言語、動
作，對十二歲以上
未滿十五歲之人身
心發展有不良影響
者。 

1.強調或一再出現
低俗、粗鄙、令
人反感之言語或
動作，易引發六
歲以上未滿十二
歲之兒童模仿或
造成不良示範作
用者。 

2.容易被六歲以上
未滿十二歲之兒
童模仿的危險動
作（其他雖不容
易被六歲以上未

1.粗鄙、無禮或有
不良意含之言
語、手勢。 

2.易對未滿六歲
之兒童身心產
生不良作用之
言語、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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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例示 
項目  

限制級 輔導十五歲級 輔導十二歲級 保護級 普遍級 

滿十二歲之兒童
模仿，但仍然有
可能被十二歲以
上未滿十八歲之
人模仿的危險動
作，則需以影像
及聲音發出警
告）。 

靈異等
超自然
現象 

有靈異或玄奇
怪異之情節十
八歲以上之人
無法接受者。 

1.驅邪、通靈或其
他玄奇怪異等涉
及超自然現象，
且表現方式令人
感到過度驚悚不
安。 

2.將涉及算命、風
水、解運或其他
類似之超自然事
物，描述為解決
問題的方式，且
表現方式令人感
到過度驚悚不
安。 

1.驅邪、通靈或其
他玄奇怪異等涉
及超自然現象，
其情節令人驚悚
不安者。 

2.將涉及算命、風
水、解運或其他
類似之超自然事
物，描述為解決
問題的方式，易
令人驚悚不安
者。 

1.靈異情節或一再
重複緊張、懸疑
氣氛內容或畫
面，易引起六歲
以上未滿十二歲
之兒童驚恐和情
緒不安者。 

2.刻意尋訪或詴驗
靈異現象等之內
容。 

3. 涉及算命、風
水、解運或其他
類似之超自然方
式，易致觀眾迷
信者。 

有導致未滿六歲
之兒童驚慌或焦
慮不安之虞者。 

 

 


